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作为

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可瑞”、“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英可瑞 2019

年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84 号文）核准，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62.5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40.2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28,081,25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3,081,25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85,00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7]48300003 号）。

公司已经就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已

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使用金额及当期余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

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385,000,000.00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63,170,239.57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99,391,550.12 

2019 年度使用金额 63,778,589.45 

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扣减 

手续费净额 
21,039,197.26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42,869,057.69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9,000,000.00 

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 173,869,057.69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制定了

《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管理。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审批规定办理手续，以

保证专款专用，并授权保荐人可以随时到该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监管协议”）。每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签署一份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行专户管理。《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存储情况

如下： 

单位：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宁波银行罗湖支行 73010122000071425 73,603,902.05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光大银行新洲村支行 51930188000001051 100,265,155.64 

建设银行深圳城东支行 44250100000100000747 0.00 

合    计  173,869,057.6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19 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核查意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披露的情况。 

2、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对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董事会关于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深

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发表意见为：英可瑞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及核查意见 



在 2019 年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

多种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

查。主要核查内容包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

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及支持文件、项目进展情况等

资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英可瑞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

了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

形；英可瑞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 旭        龙 敏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英可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5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377.8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137.0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产业化项目  否  23,500.00 23,500.00 5,986.81 8,044.45 34.23 
2020 年 4 月 25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研发中心项目  否  7,500.00 7,500.00 391.05 724.80 9.66 
2020 年 4 月 25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否  7,500.00 7,500.00  7,547.7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8,500.00 38,500.00 6377.86 16317.02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

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

用 
         

合计 — 38,500.00 38,500.00 6377.86 16317.0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针对智能高频开关电源产业化项目及智能高频开关电源研发中心项目，公司正在积

极推动项目的各项工作，力争项目按计划进度进行项目建设。2018 年 3 月公司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延期完成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至公司以挂牌出让方式竞得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丹荷大道与宝龙二路交叉处东

南侧新能源基地内的宗地编号为 “G02203-0012”地块。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于自有产权土地上实施，有利于集中管理并节省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募投项目更好的实施和公司长远发展。 

上述项目在 2018 年下半年已开工建设，项目进入落地实施阶段后，建设阶段前期

办理相关手续等花费较多时间。造成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不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建设。

为确保募投项目的实施质量，发挥募集资金作用，确保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和产品品质，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对募投项目计划进度进行调整。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龙岗工厂的主体结构工程已经完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次次会议，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延期完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智能高频开关电源产业化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至深圳市龙岗区丹荷大道与宝龙二路

交叉处东南侧新能源基地内，拟增加“智能高频开关电源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点为深

圳市龙岗区丹荷大道与宝龙二路交叉处东南侧新能源基地内，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购置

的约 7,592.39 平方米土地上实施上述项目。上述募投项目建设期由 1.5 年变更为 

2.5 年，即募投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19 年 4 月 25 日变更为 2020 年 

4 月 25 日，同时募集资金的用途、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9 年 4月 10 日，公司已

将上述 5,000 万元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 2019 年 4月 10 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2、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含 8,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6,9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 24,286.91万元，扣除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6，900.00 万元后，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为 17，386.91 万元，其中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10，3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和管

理违规的情况。 

 


